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 

討論事項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避免和盡量減少私人建築工程 

產生拆建物料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避免和盡量減少私人建

築工程產生拆建物料的措施。 

背景 

2. 拆建物料是惰性物料和廢料的混合物，從建築、

挖掘、翻新、拆卸和道路工程產生
1
。本港建築工程產生

的拆建物料數量不斷增加，在一九九零年只有630萬公

噸，在一九九五年達1 170萬公噸，到了二零零三年，更

增至接近1 900萬公噸，足以把快活谷馬場填至26層高。 

3. 政府多年來與建造業緊密合作，減少拆建物料。

不過，二零零三年產生的拆建物料仍多達1 900萬公噸，

其中250萬公噸棄置在堆填區。我們過去依賴填海工程吸

納惰性物料，使這些物料無須棄置在堆填區，但由於不

少原擬進行的填海工程已經取消或押後，我們不能繼續

依賴這種安排處理拆建物料。由於廢物量持續增加，堆

填區的耗用速度遠較預期快，預計只可維持7至11年。如

果我們不能防止在堆填區棄置拆建物料的情況，現有的

堆填區可能會更早(4至6年內)填滿。為解決這個迫切的廢

物 問 題 ， 我 們 必 須 在 源 頭 避 免 和 盡 量 減 少 產 生 拆 建 物

料。 

                                                 

1  有 用 的 惰 性 物 料 包 括 岩 石 、 混 凝 土 、 瀝 青 、 瓦 礫 、 磚 塊 、 石 塊 和 泥 土 ，

適 合 在 填 海 和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再 用 ， 而 部 分 也 可 加 以 循 環 再 造 ， 在 建 造

工 程 中 使 用 。 拆 建 廢 料 包 括 竹 、 塑 膠 、 木 材 和 包 裝 廢 料 。 這 些 廢 料 通 常

混 雜 多 種 物 料 ， 而 且 受 到 污 染 ， 不 宜 再 用 或 循 環 再 造 ， 因 此 惟 有 棄 置 在

堆填區。 



避免和減少建築工程產生廢物的措施 

4. 我們可在建築工程的各個階段（包括規劃、設計

及施工階段）設法避免產生拆建物料。在工地動工前，

應先制訂適當的減廢計劃，例如擬備廢物管理計劃，確

認主要廢物的類別，訂立減廢措施及指標，並安排在工

地內把廢物篩選分類，並予以妥善處置。 

5. 在避免產生廢物方面，採用適當的建築設計也很

重要。舉例來說，如採用構件組合式建築設計及標準化

單位間隔，便可使用更多預製組件，如外牆、樓梯等。

建築構件在工地以外地方預製，可減少浪費原料，以及

在工地內使用模件的需要。此外，靈活的建築設計便於

日後改建，從而避免產生拆建物料。地基及土方工程在

設計上可利用挖掘工程的棄土作為回填料，以均衡挖填

量，減少挖掘工程產生的棄土。 

6. 在工程施工及工地管理方面，避免產生廢物也應

該是考慮因素之一。舉例來說，與傳統物料相比，金屬

模板及棚架較耐用及穩固，可重複使用的次數也較多，

產生的廢物因而較少。這些物料更可在使用期告終時循

環再造。此外，藉 再用和循環再造，拆建物料可以由着

廢物變作建材，方法包括均衡挖填量；重覆使用圍板、

板模、棚架和循環再造物料(如金屬、混凝土及瀝青等)。 

7. 假如不能避免產生拆建物料，便應採取措施，盡

量減少該等廢物。舉例來說，如必須拆卸樓宇，拆卸工

程在設計方面應盡可能利便回收最大量可再用和再造的

物料。採用“選擇性拆卸方法”有助把拆建廢物循環再

造成為有用物料，因為這個方法每次只拆卸和清理同一

類廢物，能避免可循環再造物料與不可循環再造物料，

以及惰性物料與非惰性物料混雜在一起。 

8. 政府一直以身作則，推行上述措施。現時所有政

府工程合約都規定承建商按照我們所訂定的規格，擬備

和實行廢物管理計劃，特別是在工地內把廢物篩選分類

和實行運載記錄制度，以確保各類拆建物料運往適當的

接收點。此外，我們把環保表現列為“支付安全及環境



計劃”的考慮因素，為承辦商提供財政誘因，鼓勵他們

妥善實行廢物管理計劃及其他環境改善措施。 

避免和盡量減少私人建築工程產生拆建物料的措施 

9. 本港現時約有一半拆建物料來自私人建築工程
2
。我們必須依賴建造業(尤其是私人發展商及建築工程承

建商)的支持和合作，採取避免和盡量減少產生拆建物料

的措施。 

10. 政府一向鼓勵私營機構採取措施，避免和盡量減

少 產 生 拆 建 物 料 ， 並 向 他 們 提 供 意 見 及 協 助 。 舉 例 來

說，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設立了網站，向業界推廣減

少拆建物料的方法。該署也聯同香港建造商會及地產建

設商會製作了一套宣傳品，包括單張、海報及錄影帶，

向建造業宣傳減少廢物。當局利用這套宣傳品，向各專

業團體及建造業宣傳減少廢物的信息。此外，屋宇署向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作業備考，就如何在私

人發展項目的規劃、設計和建造階段盡量減少廢物，提

供指引。該作業備考也提議認可人士及結構工程師向客

戶建議，要求承建商提交廢物管理計劃；該等計劃是有

用 的 工 具 ， 能 確 保 在 施 工 期 間 採 取 減 少 拆 建 物 料 的 措

施。有關部門隨時樂於在接納廢物管理計劃之前，和就

如何管理拆建物料和把這類物料利用，提供意見。 

11. 就建築物拆卸工程而言，假如無法避免，政府一

直力勸私人發展商及其承建商仔細策劃整體工序，以期

盡量減少須棄置的拆建物料。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一些令

人鼓舞的進展。土木工程署得到一私人建築公司合作，

在拆卸 魚涌兩座棄置工業大厦時，採取選擇性拆卸方鰂

法，把可循環再造的拆建物料送交土木工程署的躉船轉

運站，以便轉運到屯門循環再造設施加工成為碎石料。

假如當時沒有採用這種拆卸方法，須棄置在堆填區的拆

建廢物估計達 10 萬公噸。現在只有 2 萬公噸非惰性物料

                                                 

2  根 據 環 保署與土木工程署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聯合進行調查結果

估計。 



須棄置在堆填區，而另外 8 萬公噸惰性物料則循環再造

成為碎石料(2.4 萬公噸)，及運往填料庫(5.6 萬公噸)，留

待日後進行填海時用作填料。 

12. 市區重建局也答應在進行重建計劃時，盡量採用

選擇性拆卸方法。 

13. 此外，由於廢物管理是政府的重要政策，我們在

環境諮詢委員會轄下，成立了一個廢物小組，負責向政

府建議可行的減廢政策和計劃，以及處理不同類別廢物

(包括拆建廢物)的措施。為了特別鼓勵和協助建造業採取

環境改善措施，我們在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3
轄下，成

立了建築廢物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業界和

政府代表，其中一項職責是探討可減少廢物的良好作業

方式及建築方法／技術。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14. 雖然我們已努力推展第9至13段所載的工作，建

造業仍未全面採取避免和減少產生拆建物料的措施。我

們認為有需要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向私人發展

商及工程承建商提供經濟誘因，促使他們更妥善策劃和

推行適當的措施，避免產生和回收拆建物料。我們估計

實施收費計劃後，藉 廢物篩選分類和其他措施，需在着

堆填區棄置的拆建廢物至少可減少20%
4
。 

15. 為符合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我們打算對使用堆填

區、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人

士徵收費用。堆填區的收費為每公噸廢物 125 元，篩選分

類設施的為每公噸 100 元，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則為每

公噸 27 元。 

                                                 

3  臨 時 建 造 業 統 籌 委 員 會 是 業 界 的 溝 通 渠 道 ， 讓 有 關 人 士 協 商 策 略 性 事 宜

和 求 取 共 識 ， 以 及 向 政 府 表 達 他 們 的 需 要 和 期 望 。 該 委 員 會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職 責 就 是 鼓 勵 業 界 分 享 良 好 作 業 方 法 、 創 新 建 築 技 術 及 有 效 管 理 技 巧

的知識，包括如何改善環境。 

 
4  海 外 經 驗顯示，如對使用堆填區的人士徵收費用，會令運往堆填區的廢

物量減少 20 至 40%。 



16. 目前，本港並無篩選分類設施。隨著收費計劃的

實施，承建商為減少繳付堆填區費用，對篩選分類設施

會有需求，特別以小型建築工地為然。我們擬在屯門及

將軍澳闢設兩個篩選分類設施，協助建造業減少廢物，

以及把拆建物料循環再造。此外，建議的篩選分類費用

與堆填區費用之間會維持一個相對合適的水平，藉此向

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他們選擇把廢物篩選分

類。 

17. 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我們藉

第CB(1)385/03-04(04)號文件告知委員，我們擬向立法會

提交《2003年廢物處置(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以實施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各委員原則上支持收費計劃，

並認為應盡快實施。我們隨後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向立

法會提交上述條例草案。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

該條例草案；該法案委員會已在四月十四日召開第一次

會議。如條例草案獲通過，我們擬於二零零五年實施收

費計劃。 

結論 

18. 請委員備悉有關避免和盡量減少私人建築工程產

生拆建物料的措施。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四月 


